
涞源县交通运输局

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

 
第一条为加强对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中的错案追究工作，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交通运输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行政，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本制度适用于交通运输各执法机构及其执法人员。

第三条本制度所称错案，是指交通运输各执法机构及其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因故意或过失作出的违法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并对行政管理相对人造成损害的案件。

第四条错案追究制度，是指交通运输行政管理部门对作出错案的单位和有关责任人员追究行政和经济责任的制度。

第五条错案追究应当坚持以下原则：
     1、公正、公平、公开；
    2、实事求是，有错必究；
    3、重证据，重调查研究；
    4、错案追究与提高行政执法质量相结合；
    5、惩处与教育相结合。
第六条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机构不得因责任人陈述、申辩或者直接向上级有关部门申诉而加重其责任追究，不得随意减轻或停止对责任人过错的追究。
    第七条交通运输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成立以行政主要领导任组长，有法制、人事和纪检监察等部门负责人参加的行政执法错案责任追究领导小组，具体负责行政执法错案的认定、责任追究等方面的实施工作。
第八条上级交通运输行政管理部门直接追究下级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机构及其执法人员的错案责任，交通运输执法机构可以追究本单位执法人员的错案责任，但同一错案责任只追究一次。
第九条 错案的认定：
（一）经过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机关或者人民法院认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被决定或者判决撤销、部分撤销行政执法中已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并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
1、主要证据不足的；
      2、适用法律、法规、规章错误的；
      3、违反法定程序的；
      4、超越职权的；
      5、滥用职权的。
   （二）经过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机关或者人民法院认定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机构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的；
     （三）经过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机关或者人民法院认定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机构的行政处罚显失公正，判决变更的；
     （四）上级交通运输行政管理部门通过审核、调阅执法案卷、受理当事人申诉等途径，审查认定为错案的；
      第十条错案责任的承担：
     （一）承办人的过失导致错案的，由承办人承担主要责任，单位直接分管领导承担连带责任；
     （二）承办人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造成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财产损失或使违法者逃避行政处罚而导致错案的，由承办人负主要责任，单位直接分管领导承担连带责任；
     （三）承办人的领导索贿受贿、徇私舞弊、利用职权命令、指使承办人枉法裁决，造成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财产损失或使违法者逃避行政处罚而导致错案的，由下达命令的领导承担主要责任，承办人承担连带责任；
     （四）承办人办案正确，而主管领导予以否决导致错案的，由主管领导承担错案全部责任；
     （五）承办人办案错误，主管领导予以否决，而承办人坚持错误决定导致错案的，由承办人承担错案全部责任；
     （六）经集体合议研究决定造成错案的，由单位负责人承担主要责任，参与合议人员承担连带责任，但持反对意见的除外；
     （七）鉴定部门错误的鉴定结论导致错案的，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机构承担错案责任后，可以向提供结论的鉴定部门追偿；
     （八）执法人员以交通运输行政执法单位的名义私自结案等非职务行为造成错案的，由执法人员承担全部责任；
     （九）承办人在行政执法中按程序应当由主管领导审查的事项而未经审查或重大案件应当申报而未经申报审查，擅自下结论导致错案的，由承办人或承办单位承担全部责任。
      第十一条对造成错案的行政执法机构及其执法人员，在责令立即纠正错误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同时，应当分别根据情节和后果采取下列措施，追究其过错责任：
     （一）对因过失造成执法错案的责任人员，给予通报批评，并扣发局发奖金部分的30%，取消本年度评先评优资格；
     （二）对一年内因过失造成执法错案3次以上的责任人员，除按第（一）项处理外，还要给予警告或者记过的行政处分，并取消行政执法资格；
     （三）对因重大过失造成执法错案的责任人员，给予警告以上的行政处分，扣发本年度局发全部奖金，取消行政执法资格，并承担本单位因错案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全部赔偿费用的10%至50%；
     （四）对因故意造成的执法错案的责任人员，给予记过以上的行政处分，扣发本年度局发全部奖金，取消行政执法资格，并承担本单位因错案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全部赔偿费用的50%至100%。
     第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任人员应当从重追究其过错责任，直至给予开除公职的行政处分：
     （一）隐瞒事实真相，伪造、隐匿、毁灭案件有关资料的；
     （二）无理阻挠对错案进行调查的；
     （三）因错案造成不良社会后果，严重影响执法形象，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任人员应当从轻追究其过错责任：
     （一）情节轻微，没有造成社会危害后果或赔偿的；
     （二）发现错案，自觉及时纠正执法过错的；
     （三）发现错案，主动向行政执法错案责任追究领导小组申报的；
     （四）当行政执法错案责任追究领导小组追究过错责任时，能积极配合，主动承担过错责任的。
      第十四条调阅、审查执法案卷，受理当事人申诉或者通过新闻媒体曝光等途径发现错案的追究程序：
     （一）建议错案单位对案件进行立案，组织全面准确的调查，认定责任，并提出处理意见；
     （二）对错案单位上报的处理结果进行审查；
     （三）认定为错案的，将审查结果反馈给错案单位并追究错案责任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过错责任；
     （四）将审查及处理结果备案归档。
      第十五条局错案追究领导小组对本单位错案的追究程序：
     （一）由错案追究领导小组的工作人员对错案进行初审，将初审意见及相关材料报行政执法错案责任追究领导小组集体审议；
     （二）对通过审议决定立案的错案进行查证落实，认定责任；
     （三）建议纪检监察部门对责任人追究过错责任；
      第十六条行政执法错案责任追究领导小组中的工作人员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主动回避。
      第十七条错案责任单位对错案追究不服的，可以在错案责任追究之日起15日内向局错案责任追究领导小组提出申诉。
      第十八条局错案责任追究领导小组接到申诉后，应当自受理之日起30日内提交局党组讨论作出复议决定。
第十九条本制度自下文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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